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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水利局各处室（单位）2021 年月度总结计划表

处室 8 月份完成情况 9 月份工作安排

办
公
室

1、完成重点清单、议案信访、批示交办等工作督办，以及“七张清单”、

全省、全市局长会议材料起草、月度总结计划等材料报送工作。

2、做好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推进工作，已完成上线点亮。

3、组织召开全市水利局长会议。

4、做好 2022年度部门预算编制的“一上”编报和对接工作；按年度内审

计划做好内审工作；完成 2021年度部门预算整体绩效试点的上报工作。

5、做好年年度中高级称评审准备、局属参公单位职级设置等干部人事工作。

6、做好水资源公报新闻发布会等水利“强宣传”等工作。

1、牵头做好重点清单、议案信访、批示交办等中心工作。

2、继续做好党政机关整体智治迭代升级工作。

3、继续做好 2022年度部门预算与财政的对接工作；做好绍兴市财政局关于

开展 2020年度财政支农资金检查的自查上报工作，做好 2021年度国有资

本经营收益申报工作及 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申报工作。

4、继续做好年年度中高级称评审准备等干部人事工作。

5、推进全市重要水文化遗产调查，做好调查资料校核校验。

机
关
党
委

1、推进局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做好专题学习研讨、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党员两地报道微心愿认领等活动，做好专题实践活动进展情况上报工

作；开展党史教育量化考核材料汇编工作。

2、完成年度理论中心组开放式学习材料起草、会议组织等工作。

3、牵头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整改问题月报、亚运城市行动计划涉水利项目进

展情况月报工作。

4、组织做好年度五星双优考核材料申报工作，做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自查工作。

5、做好市直机关党工委“一月一提示”有关工作，做好党员组织关系的转

接、党费收缴及全国系统的集中维护工作。

1、继续组织做好局党史教育，做好实践活动典型案例征集、经验提炼和简报

报送工作。做好党史教育量化考核材料汇编工作。

2、牵头做好中央巡视反馈整改问题周报及月报工作。

3、继续按照市直机关党工委“一月一提示”要求，做好“五星双优”考核及

机关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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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室 8 月份完成情况 9 月份工作安排

规
计
处

1、牵头推进“绍兴水网”建设，至 8月底全市累计完成水利投资 28亿元。

2、做好水资源保护和利用专题研究及水资源保护专项报告相关工作。

3、协助做好杭州湾南翼平原排涝及配套工程相关前期工作。

4、指导海塘安澜工程前期，完成柯桥区海塘安澜工程水文及塘脚冲刷专题

评审，完成曹娥江大闸段海塘安澜工程概念性方案评审。

5、做好市主要领导听取镜岭水库前期研究相关工作。

6、做好市领导听取台风“烟花”复盘、防洪排涝情况相关汇报材料。

7、《曹娥江流域水利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规划》完成初稿编制。

8、参加全省 2021年第 3次水利投资计划执行调度会商视频会议。

1、继续牵头推进“绍兴水网”建设，预计至 9月底全市累计完成水利投资 30
亿元。

2、继续做好水资源保护和利用专题研究及水资源保护专项报告相关工作。

3、继续协助做好杭州湾南翼平原排涝及配套工程相关前期工作。

4、继续指导各区开展海塘安澜工程前期工作。

5、做好镜岭水库项目建设必要性及规模专题省厅审查相关准备工作。

6、《曹娥江流域水利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代化规划》开展意见征求工作。

7、继续开展防洪突出薄弱环节实施方案编制工作。

建
安
处

1、收集并整改大排查大整治 7月份的隐患整改回复并做好整个专项行动工

作总结；督促并指导越城、柯桥完成省厅大排查大整治的问题整改并上

报省厅；督促并指导各地完成 8月水利安全监管信息系统填报。

2、起草下发强监管工作通报；完成了 8月份台账整理，并指导强监管“回

头看”问题清单闭合工作。

3、配合省厅完成诸暨、新昌绿色小水电创建现场复核工作；配合保障中心

做好小水电平台信息在大数据局相关平台的备案；针对小水电生态流量

监管平台中部分电站泄放视频监控异常，做好与联通的沟通对接；督促

联通做好小水电平台专网项目和平台等保测评工作，协调好与各区、县

（市）的专网对接。

4、督促各地各部门按照拟定的竣工验收计划，上报月度完成情况、存在问

题，全市已完成竣工验收项目 18个。

5、配合做好省水利厅关于 2021年度绍兴市水利工程稽察相关工作。

6、组织各地开展在建水利工程疫情防控排查，并要求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7、开展在建水利工程党建进工地创建、根治欠薪、扬尘治理、治理超限载

及文明标化等工作。

8、修改完善了调研课题初稿。

9、完成《绍兴市水利局限额以下项目招投标管理办法》印发。

10、配合根治欠薪办赴各区县市开展重大工程劳资纠纷专项治理专项检查。

1、组织开展第三季度安全生产例会；继续做好主汛期水利安全生产工作；继

续指导督促各地进一步做好运行工程危险源识别、隐患整治和信息上报等

工作。

2、梳理强监管检查任务完成情况，牵头做好 9月份强监管检查、问题通报、

整改闭合等工作。

3、继续督促各地各部门按照拟定的竣工验收计划，上报月度完成情况、存在

问题。

4、继续配合省水利厅做好关于 2021年度绍兴市水利工程稽察相关工作。

5、继续督促并指导各地做好标化电站复评工作；继续督促联通做好小水电平

台专网项目和平台等保测评工作。

6、做好在建项目党建进工地创建工作，并继续加强根治欠薪、扬尘治理、治

超限载、文明标化等工作。

7、继续组织各地做好全市在建工程疫情防控工作。

8、完成调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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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室 8 月份完成情况 9 月份工作安排

水
政
处

1、配合市人大完成《绍兴市水资源保护条例》（修正案）一审及修改工作。

2、印发并公布 2020年度绍兴市水资源公报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3、继续做好《水资源总体规划》《绍兴市“十四五”节水规划》编制工作。

4、做好资源管理系统数据共享和绍兴水平台与省水资源管理中心对接工

作。

5、上报水利行业节水型单位建设计划，完成 2021年 1 至 7 月全市节水行

动重点任务进展情况的通报。

6、配合开展“2021年绍兴市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暨行政中心低碳日”活动。

7、完成上报上半年法治建设工作总结等法治建设相关工作。

8、继续抓好我局 2.0平台质量提升；投资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3.0管理，“证

照分离”改革等工作。

9、抓好全市政务服务排查中发现的水利相关问题整改，抓好全市政务服务

“按期办结率”，完成涉河审批 2件。

1、继续配合市人大做好《绍兴市水资源保护条例》（修正案）修改及二审议

等工作。

2、开展《绍兴市曹娥江流域管理条例》立法调研。

3、继续做好《水资源总体规划》《绍兴市“十四五”节水规划》编制工作。

4、完成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和水资源承载能力研究等招标工作。

5、开展曹娥江水厂水源地论证、嵊州第四水厂取水水资源论证。

6、做好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整改提升后续工作。

7、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节水标杆单位初审及上报、节水政策落实工作。

8、继续做好我局数安化转型、局 2.0平台提升、审批监管平台 3.0管理、“证

照分离”改革等工作。

9、做好“互联网+政务服务”相关工作，抓好“按期办结率”、重点建设项目

涉水审批服务工作。

10、继续做好省环保督察、防汛等配合工作。

防
御
处
（
保
障
中
心
）

1、加强防汛值班会商，做好“倒黄梅”防御各项工作，及时启动并提升水

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至Ⅲ级，强降雨期间嵊州以上大中型水库全关拦

洪，有效降低嵊州站最高水位约 0.45米，实现了嵊州站不超警，确保全

市汛情总体平稳。

2、做好盛市长听取“烟花”台风防御复盘工作相关材料准备，配合做好市

防指各条线复盘工作。

3、做好政协何小玲副主席视察水利设施相关工作。

4、督促指导各地做好太湖局对我市大中型水库汛限水位和防洪调度检查

发现问题的整改回复工作。

5、做好山洪灾害数字化平台运用工作，发布预报预警 4期。

6、结合“三服务”“强监管”活动，利用钱塘江流域防洪减灾数字化平台，

继续做好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整改。

7、做好市级水旱灾害风险普查项目实施工作，印发市级实施方案并报市普

查办备案，督促指导各地开展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工作。

8、编制曹娥江流域预报调度一体化项目实施方案并与市委改革办、大数据

局、改革、财政等部门做好沟通对接；完善优化绍兴水平台水旱灾害防

御特色模块；做好数字化改革牵头处室相关工作；完成绍兴市水利数字

化改革实施方案编制印发。

9、做好网络安全日常管理工作。

1、加强防汛值班会商，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做好高温干旱、局地强降雨和台

风防御工作。

2、开展大中型水库防洪调度和汛限水位执行月度督查。

3、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利用山洪灾害数字化平台做好预警工作。

4、结合“三服务”“强监管”活动，继续加强防汛重点隐患整改情况督查检

查，做好防汛风险隐患动态管控工作。

5、加快实施市级水旱灾害风险普查项目，督促指导各地加快水旱灾害风险普

查工作推进。

6、组织召开全市水旱灾害防御专题会议。

7、做好曹娥江流域预报一体化项目后续申报审批等事项跟进；完善优化绍兴

水平台水旱灾害防御特色模块；做好数字化改革牵头处室相关工作。

8、做好部门预算申报工作。

9、做好网络安全日常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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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室 8 月份完成情况 9 月份工作安排

大
闸
运
管
中
心

1、做好大闸垃圾分类及新冠疫情防控有关工作。

2、做好大闸汛期值班及调度运行工作，截至 23日，大闸运行调度 20天，

调度 31次，启闭闸门 540孔次，累计排水 10.24亿方。

3、做好台风“烟花”分析总结工作，组织召开大闸防御“烟花”台风工作

总结会。

4、做好市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根据意见做好整改报告修改完善工作。

5、做好大闸 2022年预算编制相关工作。

6、推进海塘安澜前期咨询工作，完成市本级海塘安澜工程概念性方案审核，

开展工程专题研究招标文件编制工作。

7、做好 3家公司内审整改工作。

8、做好土建日常维修、玻璃幕墙及金属屋面维修；完成右岸防浪墙项目、

左岸背水坡改造项目、大闸下游堵坝及防浪墙浇筑项目完工验收；完成

堤防沥青路面、沥青摊铺及联络道波形护栏施设、上游条石护坡及九七

丘河坎抬高等维养工作。

9、开展大闸标识标牌统一规划制作安装、曹娥江大闸门卫设施维护、闸区

保洁、绿化养护等项目的招标工作。

1、继续做好大闸垃圾分类和新型肺炎疫情防控有关工作。

2、继续做好汛期值班工作，加强工程巡查养护，按规程科学开展大闸调度运

行，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3、继续做好 2022年预算编制相关工作。

4、做好大闸运行管理项目第三期资金到位工作。

5、继续做好市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6、做好国庆节前期及观潮期间的库区安全保障工作。

7、推进海塘安澜前期咨询工作，开展项目建议书编制及合同内专题研究开展；

做好部分专题研究招标工作。

8、完成 3家公司内审整改工作。

9、继续做好大闸土建日常维修、玻璃幕墙及金属屋面维修、上游条石护坡维

修及九七丘河坎抬高、台风损毁抢险、左右岸沥青路面维修等项目的施工

管理工作。

10、做好 2021-2022年度绿化养护及保洁等项目招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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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室 8 月份完成情况 9 月份工作安排

舜
江
源
管
理
中
心

1、完成与浙江省林业局及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规划修编技术单位对接工

作，并于 8 月 16 日完成《浙江绍兴舜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2021-2030）》修编招投标工作。

2、开展第 6号台风“烟花”汤浦水库复盘评估，开展小舜江沿线洪水调查

工作，邀请我局专家为汤浦水库防汛抢险工作进行专题培训辅导。

3、完成 2022年舜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项目预算编制及相关材料

报送工作。

4、完成绍兴汤浦水库 2021年度市级河（湖）长制管理河湖年度治理项目

的资金申报工作，完成 7月份汤浦水库湖长制工作上报。

5、做好依托市水管平台的保护区（水库）数字化感知平台网页端流程和页

面优化，按照时间任务节点推进感知平台手机端应用开发工作。

6、完成与第三方多媒体技术支撑单位对接，开展舜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科

普宣传手册及视频资料的收集汇编工作。

7、完成生态环境巡护和陆生野生动物疫病疫源监测等保护区常规监管工

作，按要求完成本月巡查任务。

8、按要求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党支部活动。

1、开展《浙江绍兴舜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21-2030）》修编批复

工作。

2、完善依托市水管平台的保护区（水库）数字化感知平台网页端流程和页面

优化，按照时间任务节点推进感知平台感知数据入库和上线运行。

3、联合第三方多媒体技术支撑单位，完善和整理科普宣传手册素材采集和宣

传视频的拍摄剪辑成片工作。

4、联合汤浦水库公司开展大禹杯创建，对接省水利厅运管处，开展工程运行

管理资料收集和创建筹备工作；协助督促汤浦公司常态化开展水利工程标

准化、水管单位市级考核等工作。

5、协助市自然资源局做好绍兴舜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

作，协助汤浦公司继续做好不动产登记工作。

6、协助指导做好 8月份汤浦水库湖长制相关工作。

7、按规范要求做好保护区生态环境巡护和陆生野生动物疫病疫源监测等保护

区常规监管工作，开展保护区科研宣传资料整编。

8、根据《浙江省林业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申报 2022年省级林业专项计划

任务的通知》，完成 2022年省级林业专项资金资金申报工作。

9、继续做好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党支部活动。

水
政
执
法
支
队

1、做好“互联网+监管”各项工作，开展双随机和掌上执法检查，及时处理

转处信访案件。

2、配合做好“清四乱”销号审核工作，36个交办和自查问题已全部整改销

号。

3、完成长江经济带生态问题“举一反三”相关工作。

4、完成柯桥区 1件中央环保督查信访件整改销号。

5、参加局强监管各组检查活动，做好检查情况系统录入工作。

6、完成河湖水域航拍遥感核查第一批检查问题核查工作。

7、指导上虞、越城、诸暨处理信访件 3件。

8、做好市区应急联动日常值班、两法衔接每日动态更新、城区河道巡查、

联合检查工作。

9、做好水利部水行政执法监督、水行政执法统计月报有关工作。

10、做好水政支队人员出编、明年预算编制工作。

11、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1、开展双随机联合检查工作，按计划完成掌上执法检查，动态关注各县市区

监管数据和转处信访案件。

2、督促各县市区按“清四乱”工作要求上报自查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争取

加分。

3、做好中央环保督查信访件整改回头看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举一反三”

大排查大整改相关工作，督促各县市区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进行再次检

查，杜绝反复。

4、做好河湖水域航拍遥感核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工作。

5、组织开展全市水政执法人员年度业务培训。

6、参加局强监管各组检查活动，并做好统计汇总工作。

7、做好日常的河道巡查、应急联动值班、两法衔接每日动态更新工作。

8、做好水利部水行政执法统计季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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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室 8 月份完成情况 9 月份工作安排

工
程
管
理
中
心

1、城乡供水数字化场景应用越城区、上虞区、嵊州市已上线浙里办；完成

全市 5座规范水厂创建并汇总台账资料上报省厅；完成市委巡查组扶贫

开发领域专项巡察回头看农饮水相关工作。

2、指导各地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五个一百”创建视频拍摄，开展验收

台账资料准备；通过省级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半年度抽查；全

市灌区取用水计量设施建设已完成 29处，取用水统计等相关工作按要

求开展。

3、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新昌县完成高坝、屋顶和饮用水源等重要山

塘的安全评定工作。山塘综合整治、美丽山塘创建等工作按计划推进。

4、加快推进小型水库系统治理工作任务，完成核查评估和“一库一策”236

座、安全鉴定 92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10座，完成降等报废 1座。

5、加强水库山塘安全运行情况监督检查，每日报送病险水库水位信息及防

御措施，督促落实三类坝放空要求；开展水平台工程运管模块数据治理，

完善核对工程状态和基本信息，推进数字化管理。

6、完成市本级重要水域划定报批稿并进入报批环节。

7、完成民生实事项目修改替换项目采集及进度上报，会同省钱管中心对柯

桥区、上虞区美丽河湖、水美乡镇开展服务指导，检查嵊州市、新昌县

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指导相关区县市先行开展一批县级自验。

8、继续做好“四乱”问题的核实、整改，完成整改销号 37个，销号率 100%，

完成全市水域变化遥感影像调查成果初稿，会同第三方开展现场复核。

9、完成河湖长制年度治理项目资金补助预申报，编制 1-7月通报。

10、全力做好台风烟花和强降雨防御工作，水库山塘没有发生重大安全隐

患问题。

1、继续做好农村饮用水日常监督检查；加快推进城乡供水数字化场景应用相

关工作。

2、继续做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五个一百”创建；做好省级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测算半年度抽查问题整改；继续做好全市灌区取用水计量设施建

设、取用水统计等相关工作。

3、指导诸暨市、嵊州市加快山塘安全评定；继续做好山塘综合整治、美丽山

塘创建等工作。

4、继续会同省流域中心开展美丽河湖建设现场服务指导，开展水美乡镇、农

村池塘整治项目市级复核工作。

5、继续做好河湖“清四乱”规范化常态化，完成全市水域变化遥感影像调查

成果，下发相关区县市，督促复核整改。

6、指导年度治理项目资金申请单位开展网上补助申报，编制 1-8月通报。

7、加快推进小型水库系统治理各项工作进度，加强水库核查评估、一库一策、

安全鉴定、除险加固、三化改革等技术指导和现场服务，加快应鉴必鉴，

推进该治全治，做到需改即改。

8、开展中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监督检查和水管单位考核，加强水库常态化监

督检查，继续督促各地落实好病险水库主汛期空库运行等要求。

9、完成重要水域划定；完成备塘调研成果复核及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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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室 8 月份完成情况 9 月份工作安排

水
文
管
理
中
心

1、做好日常水雨情监测分析及报汛工作。

2、做好 12-18 日强降雨过程水文防汛相关工作。

3、完成水利历史数据库建设及下垫面变化研究项目验收工作。

4、完成绍兴市水文防汛决策支持系统项目验收工作。

5、接入五丈岩，临浦和闻家堰等站点遥测数据。

6、全市水文测报能力提升项目（新建改建）水文测站完成 77.7%。

7、开展了全市 2020 年度大中型水库水文资料市级验收，并参加了省级复

审。

8、完成了绍兴水文测报能力提升项目（市本级）验收工作。

1、做好日常水雨情监测分析及报汛工作。

2、做好汛期水文防汛相关工作。

3、开展我市水文站网功能评价工作。

4、抽查各地水文测报能力提升项目（新建改建）水文测站完成质量，督促诸

暨市加快建设进度。

5、做好陶堰地下水监测站改造工作。

6、做好全市基本测站测验任务调整工作，做好水利部水文监测检查反馈整改

工作。

7、做好城区水文公众信息展示工作方案的编制工作。

8、做好水平台建设相关配合工作。

水
保
管
理
中
心

1、完成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流失防治工作调查与技术评估工作半年度总

结交流会。

2、完成 11 个土地整治项目现场核查和内业工作。

3、完成 86 个水利部遥感影像疑似违法违规图斑初步分析工作。

4、配合省水利厅开展水土保持监督检查专项行动督查。

5、召开全市水保工作座谈会。

6、召开绍兴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联络员

会议。

7、完成 2020 年度财政预算初稿。

1、继续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流失防治工作调查与技术评估工作。

2、继续开展土地整治项目现场核查和内业工作。

3、做好水利部遥感影像疑似违法违规图斑存在问题整改工作。

4、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绍兴市“十四五”水土保持重点工作行动计划。

5、做好局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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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室 8 月份完成情况 9 月份工作安排

引
水
管
理
中
心

1、完成引水运行调度、河道巡查工作。本月曹娥江上浦闸未关闸，利用大

闸调度及汤浦水库泄洪共引水 11 天，引水量约 422.73 万方。

2、完成“烟花”台风后的设施设备检查和维保工作，完成平水东江防撞栏、

治水纪念馆生态池水泵、进口高配房电缆井等设施维护工作。

3、完成进口泵站电气设备维护、进口河道清淤、闸站高压预防性试验等项

目的实施工作；完成进口房屋及附属实施的再次招标前期和报批工作。

4、完成引水工程管理中心责任经济审查工作。完成引水工程出口三座节制

闸管理和保护范围划界和审查会的准备工作。

5、按要求完成引水管理中心 2022 年度预算编制和绩效目标填报工作。

6、对接上虞汤浦镇完成 2022 年度进口清淤泥沙处置协调，完成引水工程

设施设备维护管理物业化调研工作。

1、继续做好引水运行调度、河道巡查工作；做好台汛期间的安全度汛工作。

2、做好引水工程清淤项目淤泥压虑和清运；进口附属设施维护项目的实施及

监管工作。

3、为准确估算明年进口清淤泥沙方量，安排第三方测绘对进口闸站前池进行

河道断面测绘。

4、做好引水工程出口节制闸管理和保护范围方案的审查会工作；落实已完成

的项目资料整理和审计，梳理引水中心项目实施和经费执行情况。

5、继续关注平水东江越东路智慧快速路施工建设情况，协调解决东江节制闸

进出通道事宜。

6、做好运行值守和低水位运行调度。

质
量
管
理
中
心

一、日常质监工作

1、组织开展上虞区新东进闸提升改造工程、绍兴市新三江闸排涝配套河道

拓浚工程（越城片）PPP 项目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活动。

2、参加汤浦水库清淤扩容应急工程 I、II标项目单位工程验收。

3、完成上虞区虞北平原崧北河整治工程 1 标分部工程核备。

4、开展滨海新城排涝一期（前进河段）、上虞区虞北平原崧北河整治工程

II标受监工作。

5、参加陈蔡水库加固工程质监活动。

二、其他工作

1、参加诸暨安华水库加固工程、上虞区上浦闸改造工程竣工验收。

2、开展诸暨市浦阳江二期 IV标信访事项的复核工作。

3、组织完成 2021 年度全市质监系统能力提升培训。

4、完成省级面上抽检（越城、上虞、嵊州）。

5、完成全市面上在建工程质量抽检（诸暨、上虞）。

6、协助开展“强监管”相关工作。

一、日常质监工作

1、组织开展诸暨市开化江左岸商贸城段堤防建设工程、滨海新城排涝一期

（前进河段）、上虞区虞北平原崧北河整治工程 II标质量安全监督活动。

2、开展市级受监项目的监督检测。

二、其他工作

1、完成全省在建水利工程交叉检查工作。

2、配合做好局强监管、数字化改革的相关工作开展。

3、组织开展全市面上在建工程质量抽检（新昌、柯桥）。

4、做好质量提升专项行动省级检查组的抽查配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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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室 8 月份完成情况 9 月份工作安排

水
利
设
计
院
公
司

一、服务局工作

1、完成 2020年度绍兴市水资源公报。

2、完成汤浦水库扩容清淤工程初步设计。

3、继续牵头开展浙东运河文化园（浙东运河博物馆）工作。

4、继续配合建设处开展强监管回头看工作。

5、继续修改完善曹娥江疏浚规划。

6、继续开展曹娥江岸线保护利用规划编制。

7、继续开展绍兴市幸福河湖规划编制。

8、继续开展曹娥江流域防洪规划修编。

9、参加抗台抢险指导.洪水调研等工作。

二、其他工作

1、继续开展设计资质升级.咨询资质延续相关资料准备工作。

2、继续开展 2020年度档案年检相关准备工作。

3、配合完成 2020年度市水利局对本院的内控审计工作。

4、开展市级文明单位创建验收准备工作。

一、服务局工作

1、继续牵头开展浙东运河文化园（浙东运河博物馆）工作。

2、继续配合建设处开展强监管回头看工作。

3、曹娥江疏浚规划准备审查会，根据意见修改完善。

4、继续开展曹娥江岸线保护利用规划编制。

5、继续开展绍兴市幸福河湖规划编制。

6、继续开展曹娥江流域防洪规划修编。

二、其他工作

1、继续开展设计资质升级.咨询资质延续相关资料准备工作。

2、继续开展 2020年度档案年检相关准备工作。

3、继续开展市级文明单位创建验收准备工作。

4、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培训及相关工作布置工作。


